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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執行員 
科 目：民事訴訟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蘇湘老師、陳厲老師解題 
 

一、甲向法院起訴被告乙，主張其誤以為欠乙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而向乙清償，請求法院判

決命乙返還 100 萬元。乙接獲起訴狀後提出答辯狀，主張其並未收到甲給付之 100 萬元。問：

關於甲是否給付乙 100 萬元及錯誤清償之事實，應由何造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若甲提出乙簽

名之收據，但乙否認該收據為其所簽名，關於該收據之真實應由何造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舉證責任分配、文書之真正之舉證責任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196 號判決提及給付型不當得利之舉證責任應如何分配，作答

上只要掌握好實務見解的論述，分數就可拿到。 

《命中特區》(志光課本)/J2S01/民事訴訟法/第四編第三章第二節/P155、169 

【擬答】 

甲是否給付乙 100 萬元及錯誤清償之事實，應由甲負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之分配，按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通說採規範說，認為主張權利存在之當事人，就權利發聲要件事實負

舉證責任，主張權利有障礙、消滅、排除等抗辯事實者，由主張權利不存在之當事人負

舉證責任。 
次按給付型之不當得利，實務上認為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受益時，因此消極事實本質上

難以直接證明，故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時已為證明，則他造

應就其抗辯之原因事實為真實、具體及完全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反駁，即他造有具

體說明其受利益係有法律上原因之義務（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196 號判決參照）。

惟他造具體說明有法律上原因後，「無法律上原因」之事實，仍應由主張權利者舉證證

明之。 
依提示，甲主張其誤以為欠乙 100 萬元而向乙清償，乙因此受有 100 萬元之利益，爰起

訴主張乙返還 100 萬元予甲，本件屬於給付型不當得利。是依上述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

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甲主張乙應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 100 萬元予其，為主張權

利存者，則甲應舉證證明其給付乙 100 萬元受有損害之事實，及舉證證明錯誤清償之事

實。 
該收據之真正應由舉證人即甲負舉證責任。 
按民事訴訟法第 357 條規定：「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

不在此限。」，第 358 條第 1 項規定：「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或有法院或公證人之認證者，推定為真正。」，故私文書之真實性，由舉證人負舉證責

任。 
依提示，甲提出乙簽名之收據，該收據並非公務機關或公務員所做成，而係私人做成，

屬於私文書，依上揭民事訴訟法規定，如乙承認為其本人所簽，則推定為真正，惟乙否

認該收據為其所簽名，故提出該私文書之甲即就該私文書之真正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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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向法院起訴被告 B，主張 B 欠 A 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B 卻拒絕清償，請求

法院判決命 B 返還 1,000 萬元。但 B 於 A 起訴前十日已經死亡，遺留配偶 C 及女兒 D，

兩人皆未拋棄繼承。A 起訴後，法院並不知 B 死亡之事，而將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送達給 B，
郵差至 B 之住處因無人收受，乃以寄存送達方式為送達。因 B 於言詞辯論期日並未出庭，A 
乃向法院聲請一造辯論，法院准 A 之聲請由 A 一造辯論後判決 A 勝訴。問：法院之判決效

力如何？C 與 D 是否受該判決效力所及？C 與 D 應如何救濟？（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當事人能力、無效判決、既判力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釋字第 135 號、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455 號民事裁定意旨。 

《命中特區》(志光課本)/J2S01/民事訴訟法/第五編第三章/P202  

【擬答】 

法院之判決為無效判決。 
按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故起訴前已死亡

之人，已無權利能力，自不具有當事人能力，縱將其被列為被告起訴，亦不因而取得

「合格之當事人地位」。 
依提示，B 於 A 起訴前十日已經死亡，已無當事人能力，法院未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3 款駁回，仍為判決，為無效判決。且因判決無從對已死亡之人送達，故判

決未經合法送達，無從起算上訴之不變期間，不生確定效力，然該判決於遭廢棄前，形

式上仍繼續存在,對原審法院有羈束力。 
 C 、D 不受判決效力所及。 
承上述，B 無當事人能力，法院對無當事能力人所為之判決無效，該判決因無合法收受

判決送達之人，自無法經合法送達，無法起算上訴期間，判決無從確定，自無既判力及

執行力。 
該判決既無既判力，C、D 自不受判決效力所及。此外，如由程序保障之角度切入，C、

D 因未受程序保障，亦不受判決效力所及。 
 C 、D 不受判決效力所及，無從提起救濟。。 
按釋字第 135 號解釋揭示：「民刑事訴訟案件下級法院之判決，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而

提出不服之聲明，或未提出不服之聲明而上級法院誤予廢棄或撤銷發回更審者，該項上

級法院之判決及發回更審後之判決，均屬重大違背法令，固不生效力，惟既具有判決之

形式，得分別依上訴、再審、非常上訴及其他法定程序辦理。」，故就無效判決，因其

仍具有判決之形式，應依照判決是否確定而提出救濟。倘若該判決尚未確定，則應提出

上訴救濟；如判決已確定，則應提出再審救濟之。 
惟按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455 號民事裁定意旨揭示：「提起第三審上訴，僅得由第

二審判決所列受不利益判決之當事人為之。本件上訴人雖係第一審判決列為原告『張雲

錦』之法定繼承人，然張雲錦在起訴前既已死亡(死亡日期：依戶籍謄本登載為民國八十

三年五月四日，起訴日期：嘉義縣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成立，由該縣政府於八十

六年六月十六日移送第一審法院審理。)，足見其於起訴時已無當事人能力，尚不生補正

之問題。且張雲錦於提起第一審訴訟前，業已死亡，衡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所

定之承受訴訟，必以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死亡，始得由法定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

訴訟，若於起訴前死亡者，原即欠缺當事人能力之要件，亦無從適用上開規定命其繼承

人承受訴訟之旨，上訴人縱為張雲錦之法定繼承人並經聲明承受訴訟，仍不能發生承受

之效力，而成為合法當事人。是上訴人既非原判決所列之當事人或依法可承受訴訟之人，

遽對該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揆之前揭說明，其上訴自非合法」。故實務上認為，如當

事人於起訴前已死亡，因無當事人能力，無從補正，其繼承人亦無從承受訴訟，成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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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當事人，無從對判決提起上訴救濟 
本件 B 起訴前已死亡，C、D 無從承受訴訟成為合法之當事人，且 C、D 不受該判決效

力所及，自無從對該判決提起任何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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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因細故將乙毆打成傷，乙於案發一個月後傷癒並對甲提出傷害罪告訴，惟檢察官偵查後認

嫌疑不足處分不起訴，乙不服此不起訴處分提起再議，如上級檢察長駁回再議，乙應如何救

濟？（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考點新修正之准許提起自訴規定之適用，考生僅需就新修正之規定詳述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刑事訴訟法第 258 條之 1、之 3、之 4。 

《命中特區》刑訴奪榜班補充資料（修正條文對造表）。 

【擬答】 

為監督檢察官之起訴裁量權限，避免檢察官濫行不起訴或緩起訴職權，於刑事訴訟法（下

稱刑訴法）有相關監督制度設計，其中內部監督制度為再議，外部監督制度於修法前為聲

請交付審判，然未避免有為審檢分立、控訴原則之質疑，現行法將聲請交付審判制度，修

正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制度。 
依據刑訴法第 258 條之 1：「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

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依法已不得提起自訴者，不得

為前項聲請。但第三百二十一條前段或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之情形，不在此限。」

因此，本題中，甲因細故將乙毆打成傷，乙於案發一個月後傷癒並對甲提出傷害罪告訴，

惟檢察官偵查後認嫌疑不足處分不起訴，乙不服此不起訴處分提起再議，如上級檢察長駁

回再議時，依上揭法文規定，乙應於接收再議駁回處分書 10 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予以救濟。且本題中，雖甲傷害乙之案件，已經已提

出告訴並經檢察官做成不起訴處分，似有刑訴法第 323 條第 1 項適用而再行提出自訴，然

參酌修正後刑訴法第 285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於本題中雖經檢察官做成不起訴處分，仍

不妨礙乙為准許自訴之聲請。 
再者，依據刑訴法第 258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

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

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以及刑訴法第 285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聲請人於前條第二

項後段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者，經法院通知後，檢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法

院，其審判程序適用第二編第二章之規定；未於該期間內提起自訴者，不得再行自訴。」

因此，當乙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後，經法院認為有理時，乙應於法院所定之相當期間

內，提出自訴，法院方才開啟自訴之審理程序。 
綜上所述，乙於收受再議駁回處分書後，應於收受後 10 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向該

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且該等聲請經法院認為有理時，乙應於法院所定之相當

期間內，提出自訴，以為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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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男強盜乙女勞力士名錶乙只，檢察官偵查中聲請羈押，如法官准許羈押，於何種情形中，

法院不得駁回甲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僅需瞭解羈押之任意停止及必要停止事由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刑事訴訟法第 101、110、114 條 

《命中特區》陳厲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第 46-47 頁。 

【擬答】 

依據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

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

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

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

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由於羈押為有罪

判決確定前拘束被告人身自由最甚之手段，故刑訴法規定羈押必須同時具有羈押原因及羈

押必要時，方得為之。 
再者，依據刑訴法第 110 條第 1、2 項規定 L：「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

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檢察官於偵查中得聲請法院命被告具保停止羈押。」因此，

當被告雖存有羈押原因仍在，但無羈押之必要，此時被告、得為被告輔佐人之人、辯護人

或檢察官，依據上揭刑訴法之規定，均得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 
又法院對於被告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原則具有准駁之審查權，並非被告一經聲請，法

院即應予准許，學說上稱此為任意停止之規定。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14 條規定：「羈押

之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如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不得駁回：一、所犯最重本刑為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但累犯、有犯罪之習慣、假釋中更犯罪或依第

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羈押者，不在此限。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三、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者」學說上稱此為必要停止。亦即，當被告存有刑訴法第

114 條第 1 至 3 款之法定事由時，則法院對於被告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即無裁量之權

限，此時法院僅得准許，而不得為駁回之裁定。 

 


